
上海黄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

产品名称 上海黄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智慧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价格 180.00/件

规格参数 上海劳务公司:上海黄浦区人力资源外包公司
劳务派遣公司:上海黄浦区人力资源上海黄浦区
人力资源外包
上海黄浦区:上海人力资源，上海人力资源外包
公司

公司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北路

联系电话 159-67342848 15967342848

产品详情

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发票开具事项在实务操作中存在不同观点。种观点认为，企业仅就实际收取
的代理手续费向客户开具发票，企业受托代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
积金，不应向客户开具发票。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应就向客户收取的全部金额全额开具发票，即受托
代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均需向客户开具发票。笔者就人力资
源外包服务发票开具事项，人力资源外包公司分析如下。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是否属于差额征税范围

人力资源外包公司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两种发票开具方式的焦点在于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是否属于差额征
税范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
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47号）第三条规定，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按照经纪代理服务
缴纳增值税，其销售额不包括受客户单位委托代为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销售额指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价外费用指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收费，但不包括代
为收取并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和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



取的款项。

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源外包不属于差额征税范围，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销售额不包括企业代收代为支付的
工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此中的“不包括”和财税〔2016〕36号文件第三十七条中的“不包括”
意思相同。仅就销售额开具发票，而销售额是不包括代为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代为
支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需要也不应该开具发票。财税〔2016〕47号条款后半部分“向委
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
普通发票”在实务操作中是无法开具的，因为目前可开具不征税发票的项目里不包括这项。企业在办理
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直接按销售额申报，不需要通过《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
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填写扣除额。

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属于差额征税范围。财税〔2016〕47号文件中所述“其销售额不包
括受客户单位委托代为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结合前后文理解，其中的不包括应理解为“扣除”
。也就是说，销售额包括代收代付的工资、shebao和住房公积金，但符合规定可以从销售额中扣除。

企业代收代付客户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属于价外费用，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其销
售额包括价外费用。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代付客户单位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应
取得合法凭证才能扣除，没有取得合法凭证不能扣除销售额。

如果仅按字面理解，财税〔2016〕47号文件中不包括代付的员工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则这些
代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论取得的凭证是否合法，销售额仅是净额，明显不合理。比如，
应代付员工A工资10000元，结果企业付给A8000元、C2000元。由于员工为单位提供受雇服务，不属于增
值税征税范围，企业以员工的工资表及签收单据、银行转账凭证作为扣除凭证。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以财政票据作为扣除凭证。因此，企业应按差额申报方式进行增值税纳税申报，应填写《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附列资料（三）（服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扣除项目明细）》。

财税〔2016〕47号文件中“不包括”的意思，实际上是扣除的意思，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属于差额征税范
围。“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以开具普通发票”这句话也就清晰了，即代收代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是要开票的，
但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

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如何开具发票

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应按“经纪代理服务——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科目开具发票，有以下三种发
票开具方式：1.全额开具普通发票；2.分别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3.通过差额征税模块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举例如下：A企业为B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收取代理服务费1000元及代付员工的工资、社会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20000元，实际共收取21000元。



A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计税方式，有如下三种开票方式：

1.全额开具价税合计为21000元的普通发票，税率为6%。

2.开具价税合计为1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000元的普通发票，税率均为6%。

3.通过差额征税功能开具价税合计金额为210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征收率为“*”号，税额为56.6，备注
栏为差额征税。

A企业为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计税方式的，适用征收率为5%；开票方式类似。A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
采用简易计税，征收率为5%，开票方式同上，但对于专用发票，除特定行业外，需要去税务机关代开。

受托方应取得全额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
8号）第九条规定，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
纳税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因此，受托方向企业支付人力资源外包服务费应取得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其中委托方代付的员工工
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应取得发票，如果未取得发票，受托方相应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
金存在不能税前扣除的风险。另外，受托方相应的工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支出除取得委托方发票
外，还应凭工资表等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依据。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